


河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据工作指南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加强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数据管理，确保证书数据真实、规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

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人社部发〔２０１９〕９０号）、《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数据工作指南》（中就培发〔２０２２〕１号）等有关要求，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经其

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以下简称评价机构）进行的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数据（以下简称证书数据）生成、存储、传输、处理等

相关活动。

第三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

照“统一标准、分级负责、保障安全、信息共享”的原则进行统筹、

规划和管理。

第四条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地区证书数据管

理，接收经本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评价机构生成的

证书数据，归集后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上传中国就业培训技

—２—



术指导中心（以下简称部中心）。有条件地区或机构可建立本级

证书数据管理系统。

第五条　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接收属地评价机构

生成的证书数据，归集后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上报省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第六条　按照“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评价机构负

责本机构的证书数据管理，对其产生的证书数据真实性、合规性等

负主体责任，并及时将证书数据上报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第二章　证书数据上传

第七条　证书数据应包含下列字段：持证人姓名、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职业名称、工种／职业方向名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

号、发证日期、发证机构名称等。如遇证书样式改版变动，相关数

据从其规定（附件１）。

第八条　证书数据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评价机构应严格按

照标准生成证书数据，上传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第九条　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对证书数据进行审

核，确保证书数据真实，符合相关技术要求，职业（工种）及等级应

当在评价机构备案的评价范围内。有条件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可采用系统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对证书数据进行审核。

第十条　评价机构应当自发证日期起 ２０个工作日内上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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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数据，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自接收证书数据起１０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上传省中心，省中心自接收证书数据起１０个

工作日内完成核准并上传部中心，部中心在１５个工作日内实现合

规证书数据网上查询。

第十一条　对未通过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部中心审

核退回的证书数据，评价机构应在 １０个工作日内进行更正，并重

新上报。

第十二条　未按规定上传证书数据，造成逾期的，须书面说明

原因。自发证日期起逾期超过６个月的，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三章　证书数据管理

第十三条　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擅自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

国联网查询系统上传证书数据，不得擅自更改或删除系统中的证

书数据。传输、审核、修改、删除等数据操作应全过程可追溯、可倒

查。

第十四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中的证书数

据需更正时，评价机构应当书面说明更改原因，经省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确认后，报部中心更正。证书数据中的姓名和证件号

码，原则上只能更改其中的一项。

第十五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中的证书数

据需删除时，原则上应当在取消持证人已享受与证书挂钩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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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后，由评价机构提出删除申请，并说明删除原因，再由省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部中心删除数据。证书数据仅逻辑删除，

不物理删除。

第十六条　不再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评价机构，应当继

续承担证书数据的复核、更正、撤销等维护职责；对评价机构主体

灭失的，由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做好证书数

据的维护工作。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对证书数据进行筛查预警，暂停可疑证书数据查询服务，属地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复核处理。

第四章　证书数据查询及共享

第十八条　证书数据中的持证人姓名、证件号码等属于个人

隐私信息，任何机构不得擅自对外公开。

第十九条　持证人及所在单位、评价机构和政府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可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系统或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建设的查询平台中查询证书数据；其他个人和机构不得擅

自查询他人证书数据。

第二十条　查询证书数据时，应提供证书编码、持证人姓名和

证件号码中的两项进行查询。

第二十一条　证书数据属于公共数据，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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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向相关机构共享管理权限内数据，用于提供

政府公共决策支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公共服务，任何机构不得

将证书数据用于商业用途。

第二十二条　需要共享证书数据的相关机构，需提出书面申

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用途、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确定

是否共享，并做好单向隔离、权限控制、流量监控等信息安全防护

工作。

第五章　证书数据安全防护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安全防护，确保证书数据的安全性；应当采用数据加

密、防火墙等网络安全技术，满足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技术

要求，定期对证书数据进行备份；办公电脑及存储设备应当专机专

用，无关人员不得接触或操作。

第二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评价机构应当指定专

人负责证书数据的生成、审核、上传等工作，签订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诚信承诺书》（附件 ２），依规上传证书数据，确保数据上传安

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价机构、证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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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享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证书数据相关工作中出现违纪违

规的，依据《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进行处

罚，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六条　通过各类竞赛核发的证书数据管理按照有关文

件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河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据采集标准表

２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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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据采集标准表

字段名 字段类型 最大长度 填写举例
是否

必填
备注

姓名 文本 40 个字符 刘* 是

证件类型 文本 100 个字符 居民身份证 是

居民身份证；中国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护

照；外国人水久居留身份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A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B 类)；《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C 类)；其他个

人证件

证件号码 文本 18 个字符 130***197701221234 是

所在单位 文本 100 个字符 否

职业名称 文本 80 个字符 车工 是 与公示名称保持一致

工种名称 文本 60 个字符 否 与公示名称保持一致

职业技能

等级
文本 10 个字符 三级 是 与公示名称保持一致

证书编号 文本 22 个字符 S00013**************1 是

发证日期 文本 10 个字符 2022-02-09 是 不要使用自定义或日期型

评价机构 文本 100 个字符 是 与公示名称保持一致

发证机构 文本 100 个字符 是 与公示名称保持一致

其它相关要求：

1．上报数据时，请按照上表进行制作，规范填写各个字段。

2．上报数据的表头请按照“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所在单位、职业名称、工种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发证日期、评价机构、发证机构”的顺序进行规范填写，不要

随意调整顺序、增减字段。

3．证书数据各字段不要填加空格，上报前可用查找“ ”替换的方式清除空格。

4．上报数据应保持与机构公示的评价范围一致，如：职业、工种/职业方向、等级。

5．上报数据如没有工种，应保持为空，不填写任何信息。

6．确保生成的证书编号长度、机构代码、级别等信息与机构公示信息一致。



附件２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诚信承诺书》

　　　　　　　　　　　　（单位）指定　　　　　 　　　

同志为本单位的证书数据专管员，负责证书数据的生成、审核、上

传等工作，为确保数据上传准确、合规、安全，单位和专管员郑重承

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和我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和规章制度；

二、本单位和专管员对所有提交的证书数据真实性负责，按照

“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三、规范证书数据管理和上网流程，保证上网数据上传安全、

及时、真实、有效；

四、建立证书数据复核和预警机制，建立问题回溯和责任追究

机制，加强审核工作，确保证书数据依法合规；

五、做好证书数据安全保密工作；

六、证书数据等电子材料保存期不少于５年。

以上内容为我单位和专管员作出的郑重承诺，如有违反，自愿

承担相应法律、法规、制度、经济责任及有关处罚。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名及联系电话：

专管员签名及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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